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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產業發展署 114 年度製造業災後復原設備調校補助 FAQ 

一、申請資格 

Q1 我想申請補助計畫，請問申請資格是什麼? 

A1 皆應符合下列申請資格： 

1.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有限合夥登記之製造業，且須依法辦理

工廠登記 (依法免辦工廠登記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2.颱風影響導致機器設備受損。 

3.營業狀況不可有解散或歇業情事。 

4.不得為陸資來臺投資事業；其依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公告

資料或經濟部投資審議司之陸資來臺投資事業名錄認定之。 

Q2 哪些行業別可以申請? 

A2 製造業可以提出申請，且須依法辦理工廠登記，如依法毋須辦理工廠登記

者，須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 

Q3 請問外資企業可以申請嗎? 

A3 只要是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有限合夥登記，且非為陸資投資之製

造業皆可申請。 

Q4 請問分公司可以申請嗎? 

A4 分公司屬總公司管轄之分支機構，不具獨立之法人格，不符申請資格。 

Q5 我是特定工廠登記(工廠登記編號開頭為 S)，請問可以申請嗎? 

A5 可以，資格所說的工廠登記有包含特定工廠登記 

Q6 我是臨時工廠登記(工廠登記編號開頭為 T)，請問可以申請嗎? 

A6 不可以，臨時工廠登記之有效期間僅到 109 年 6 月 2 日，不符合依法辦理

工廠登記之資格 

Q7 我是免辦工廠登記，請問可以申請嗎? 

A7 申請業者從事物品製造、加工業務，且工廠面積及電力容量、熱能之規模未

達「工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範圍及面積電力容量熱能規模認定標準」者，可

提出申請，但須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免辦工廠登記證明文件  

Q8 申請業者公司登記的營業項目僅有 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

禁止或限制之業務)，但有辦理工廠登記，能不能申請補助? 

A8 可以，只要依法辦理工廠登記或提出免辦工廠登記證明(依法免辦工廠登記

者應檢附主管機關核發之證明文件)，即可以製造業申請 

Q9 如有陸資投資比例不到 1%，是否可申請? 

A9 申請資格中提到「不得有陸資投資」，依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

詢服務公告資料，如股權狀況顯示有大陸投資人，則不符合資格，或列於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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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陸資來台投資事業名錄中，亦不符合資格 

二、申請作業及文件 

Q10 是否可提出紙本申請? 

A10 1.一律採線上申請(收件時間以線上申請送出時間為準），紙本申請者，不

予受理。 

2.申請如有困難可撥打「產業競爭力發展中心」免付費電話：0800-000-

257，將有專人提供協助。 

Q11 請問線上申請怎麼做? 

A11 首次申請者，應從線上申請系統的登入頁面先進行帳號申請，帳號輸入公司

統編，並設定密碼，申請完成後，即可登入系統，並填寫基本資料，再上傳

檔案，並點選「送出申請」。 

Q12 申請補助需要準備哪些文件? 

A12 需檢附下列文件 : 

1.申請書。 

2.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有限合夥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3.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4.補助項目報核表(含統一發票收執聯影本及修復前後照片)。 

5.金融機構存摺封面影本。 

6.個人資料同意書。 

7.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三、補助內容及經費 

Q13 請問可以申請的補助金額是多少? 

A13 每案補助上限為 20 萬元。 

Q14 補助的範疇為何? 

A14 提供業者災後重建之機器設備修復及調校經費。 

Q15 補助之設備包含哪些? 

A15 與製程相關之機器設備，如：空壓機、CNC 機台等 

四、審查作業 

Q16 申請文件不齊備多久內要補件? 

A16 未依規定檢附應備文件、未用印或缺漏，視為文件不齊備，得不予受理；受

理後，經審查需補正者，得以書面通知於十四日內補件，屆期仍未補件者，

得予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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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簽約及執行 

Q17 請問補助後如何查核? 

A17 申請補助之審查以書面審查為原則，必要時得進行現場稽查，申請人有規

避、妨礙或拒絕現場稽查者，不予補助。 

Q18 補助款是現金撥款或匯款? 

A18 補助款均以電匯方式一次撥付至申請補助者指定之帳戶。 

Q19 在什麼情況下，補助款會被追繳嗎? 

A19 受補助事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署得撤銷或廢止補助，並追回已撥付

之全部或一部款項，並得限制該申請補助者於一定期間內不得依經濟部產

業發展署製造業災後復原設備調校作業要點申請補助，且不得享有經濟部

及所屬機關為推動產業災後復建之輔導措施： 

1.未按補助申請事項運用補助款。 

2.檢附之證明文件有偽造、變造等情事。 

3.支出憑證與實際支付事實不符。 

4.未配合受理單位或執行單位之查核。 

5.有重複受領其他政府機關補助之情事。 

6.違反相關法令規定且情節重大。 

7.其他不符合本須知規定或經濟部公告禁止之情事。 

 


